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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茶环评表〔2025〕8号

关于茶陵县火田镇贝水下陇采石场建设项目变动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茶陵县火田镇贝水下陇采石有限公司：
你公司报送的《关于审批茶陵县火田镇贝水下陇采石场建设项目变动环境影响报告表的申请》及相关附件已收悉。经审查，批复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
茶陵县火田镇贝水下陇采石场建设项目位于火田镇贝水村，地理坐标东经113°42′0.44″～113°42′19.21″，北纬26°59′59.89″～27°00′18.29″，主要产品为建筑用花岗岩。2010年4月首次取得环评批复（茶环评〔2010〕14号），生产能力为8.6万t/a，2020年进行改扩建，开采规模扩大至10万t/a，2020年5月取得环评批复（株茶环评表〔2020〕14号），批复后因其他原因项目未实施，2016年至今处停产状态，2024年7月株洲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对《采矿许可证》办理了延续，证号C4302242010047130059741。
茶陵县火田镇贝水下陇采石有限公司重新启动该项目，按《湖南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全力推进砂石土矿专项整治有关问题的通知》相关要求及采矿许可证生产规模，项目开采加工规模由原10万t/a变更为30万t/a，因属建设项目重大变动重新报批环评。项目总投资5000万元，主要建设采石和碎石场，包括主体工程、辅助工程、储运工程、公用工程和环保工程等，矿区开采面积0.106km2，开采标高+359m～+310m，开采方式为露天开采，采用自上而下台阶式采矿方式，主要生产设备有空压机、潜孔钻、破碎机、振动筛、挖掘机、装载车等，建成后建筑用花岗岩开采和加工规模均为30万t/a，开采年限7.0年。
根据湖南湘唯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编制的环境影响报告表分析结论和专家技术审查意见，项目建设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株洲市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更新成果（2023版）》、《株洲市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21-2025年）》和《茶陵县普通建筑材料用砂石土矿专项规划（2019～2025年）》，在建设单位认真落实各项污染防治和风险防范措施，确保污染物达标排放的情况下，从生态环境保护的角度，同意该项目按报告表中确定的地点、规模、内容和生产工艺建设。
二、落实污染防治措施，严格执行排放标准
（一）加强废气污染防治。项目运营期废气主要来自钻孔、爆破、破碎、筛分、装卸等过程产生的粉尘及堆场扬尘、临时排土场扬尘。钻孔凿岩前对矿体进行洒水湿润、钻孔时洒水抑尘；爆破前采用水喷淋湿润爆破区域和微差爆破方式，并采用水封炮眼等措施减少扬尘量；加工场破碎和筛分全部用彩钢板房封闭运行，破碎筛分粉尘经1套袋式除尘器处理后通过15m排气筒排放；采用全封闭皮带运输机进行输送，上下料口安装集尘罩封闭，除尘风管接入布袋除尘器；产品堆场设置封闭仓库，对场地内石料定期洒水；排土场洒水降尘，播撒草籽；厂区内地面进行硬化，矿区内外道路定期洒水、清扫降尘，减少扬尘量。布袋除尘器排气筒粉尘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二级标准；厂界无组织废气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16297-1996)表2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
（二）加强废水污染防治。本项目运营期产生的废水主要为生活污水、初期雨水和洗车废水。生活废水经隔油池和四格净化池处理后用周边林地灌溉；采面、工业广场、排土场周边修建截排水沟，在矿区南侧修建72m3沉淀池、在加工区南侧修建36m3沉淀池，将初期雨水收集经沉淀后回用于降尘；在矿区出入口设置洗车平台，洗车废水进入初期雨水沉淀池后回用。
（三）落实噪声控制措施。产噪设备主要有钻机、破碎机、振动筛等，采用中深孔爆破，选用低噪设备，通过减震、隔声、消声、吸声等措施，确保厂界噪声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 12348-2008）中的2类标准限值。
（四）加强固废污染防治。运营期固体废物主要为剥离表土及废土石、布袋除尘器收集的粉尘、沉淀池污泥、含油抹布、废机油、废油桶等。剥离表土、沉淀池污泥、废土石分区堆放于临时排土场，用于回填和后期土地复垦，排土场周围设置挡土墙、截排水沟；布袋除尘器收集的粉尘作为石粉外售。按规范建设5m2危废暂存间，含油抹布、废机油、废油桶等危险废物收集后按《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分类贮存，落实“四专”管理（专门危废暂存库、专门识别标志、建立专业档案、实行专人负责），制度上墙、信息联网，严格执行危险废物转移联单制度，定期交有资质单位处置，加强固体废物管理，建立便于核查的台账记录；生活垃圾交由环卫部门统一清运。       
（五）加强矿区生态保护。严格落实《砂石行业绿色矿山建设规范》，按照《湖南省茶陵县火田镇贝水下陇采石场建筑用花岗岩矿资源开发利用方案》和《湖南省茶陵县火田镇贝水下陇采石场建筑用花岗岩矿矿山生态保护修复方案》要求实施，落实“边开采，边修复”原则，加强管理，禁止人为破坏生态行为。1.实行自上而下台阶式开采，采场工作面推进均衡有序，阶段坡面角、平台宽度及终了坡面角等参数符合施工设计要求，新开挖边坡采取工程防护与绿化相结合；2.不得越界开采，对不稳定斜坡和边坡加强稳定性检测，采取护坡和固坡措施，积极预防崩塌、滑坡和泥石流等灾害；3.编制水土保持方案并严格执行，科学规划，合理安排施工，防止暴雨径流对裸露地面冲刷，减少水土流失；4.制定施工操作制度并严格监督执行，坚决制止乱挖乱堆，将土壤影响控制在最低程度，对采空区立即恢复植被或复垦，复垦区土层不低于50cm，区域水土保持功能得到加强；5.提高矿区人员保护生态环境意识，安排专人对环境状况进行日常监督，大力宣传野生动物保护， 禁止乱捕乱猎；减少土地占用，减少植被破坏，不得随意砍伐规划用地外的树木，对已有的树木进行保护性移栽，杜绝山林火灾发生；
（六）健全风险防控管理。认真落实报告表中提出的各项风险防范措施，根据《湖南省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 案管理办法（2024年）》办理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事项，评估判断属于编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或豁免管理，防范环境风险事故发生，控制、减轻和消除突发环境事件引起的危害，规范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工作。
三、项目管理具体要求
（一）严格执行环保管理制度。配套的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执行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的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在启动生产设施或者发生实际排污之前办理排污许可证；项目竣工后，按相关规定程序组织并通过竣工环境保护自主验收，编制验收报告并报送株洲市生态环境局茶陵分局，经核查通过后方可投入生产。
（2） 严格落实生态环境保护主体责任，落实报告表和本批复提出的各项环境保护措施，建立内部环境管理机构和制度，明确专人负责，加强处理设施运行管理，强化环境管理和环境风险隐患巡查、监控和整改工作，按相关技术标准规范建设排污口和标志牌并开展自行监测，按规定接受生态环境部门事中事后监管。
（四）本批复仅对项目生态环境影响提出相关要求，涉及土地、规划、应急、消防、立项等工作，应符合国家相关政策及法律法规要求。项目污染防治设施的设计、建设、运行、管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有关规定接受监督。
（五）项目事中事后监管工作由茶陵县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大队负责。
（六）环境影响报告表经批准后，若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等发生重大变动的，应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重新办理项目审批手续。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自批准之日起超过五年未开工建设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应报原审批部门重新审核。
                            
            株洲市生态环境局
                                2025年5月12日


